合    同

买方：                                  卖方：   济宁迈普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      
买方同意购买且卖方同意出售下列产品，并按下列条款签订合同。
（一）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 （详细配置见附件）
	货物名称
	规格及型号
	数量
	单价(人民币)
	总价(人民币)

	网络摄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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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人民币)
	


（二）合同总价:                                                                                
（三）交货地点:                                                                                
（四）支付方式：

买方在向卖方支付本合同费用全款(合同总额 100 %)即：                                   后，卖方立即发货。货到经买方验收合格，转为保修期。
（五）卖方责任:
  1. 卖方保证所提供之货物符合本合同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 

2. 卖方应在款到3日内发货，并在交货前1日内通知买方作好接货准备;
3. 卖方负责将本合同所定之货物运交买方指定交货地点，
4. 保险由卖方负责,自发运地点至本合同交货地点
5. 货物质量保证期、售后服务按产品出厂保修期及全国服务标准执行
（六）买方责任:
1．卖方送货至本合同指定交货地点后，买方须于24小时内负责组织验收，逾期视为合格；
2．买方负责货物移交给买方后的一切安全保管；
3. 买方承诺不将产品使用于加气站、加油站、矿井等易燃易爆场所。
（七）违约责任:
1. 如卖方延迟交货，除人力不可抗拒事故外，每5个工作日,卖方应向买方支付所迟交货物总值1%的罚款,罚款总额不超过货物总值的15%；

2．由于人力不可抗拒原因而不能如期交货，卖方不负任何责任，但卖方要立即以电报或书面形式通知买方有关事宜，且必须在事故发生后十天内航空邮寄给买方灾害发生地点之有关文件以证实灾害存在。
（八）争议解决:
    一切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有关之争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按国家合同法执行，违约方应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双方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九）附则:
1. 本合同在买方付款后生效，传真件有效。
2. 本合同一式贰份，签字后双方各执壹份为凭。 
买  方：（签字盖章）                               卖  方：（签字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地  址：                                           地  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置城国际中心    
电  话：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济宁市分行            
传  真：                                           帐  号：6228481330211826417               
                                                   户  名： 孙磊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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